
條款及條件  
1. 所有在濱海灣金沙私人有限公司的金沙尊賞時尚櫃檯註冊的金沙尊賞時尚新會員及現有會

員均有資格參與。

2. 會員須親自到任何指定櫃檯出示消費收據正本，連同附帶照片的會員卡及政府簽發、附帶

照片的有效身份證件，以賺取度假勝地積分。

3. 非會員本人累積的度假勝地積分將被取消。

4. 度假勝地積分將僅記入當天進行的交易並不可追溯賺取獎勵。

5. 度假勝地積分不具有貨幣價值，不可兌換現金或兌換支付。

6. 一旦交易完成，度假勝地積分將不可退還。 一旦出示了收據及完成積分賺取，就不可退

還已購商品或服務。

7. 僅允許通過現金/信用卡/借記卡/NETS 進行的交易賺取度假勝地積分。 不得在以下交易中

賺取度假勝地積分：

a. 銀行、自動提款機及匯率兌換處的交易。

b. 被歸類為煙草製品、小費、充值卡、購物禮卡或禮券的購買商品；和

c. 以充值卡、購物禮卡或禮券購買商品或服務。

8. 濱海灣金沙擁有決定度假勝地積分收益率的唯一及絕對的酌情權。

9. 會員在金沙尊賞合作商戶處賺取的積分保持不變。 會員須在付款時出示其會員卡以賺取積

分。 欲知詳情， 請參閱金沙尊賞會員獎勵計劃的條款及條件。附帶其他條款及條件。

一般條款及條件 

1. 所有正式登記，遵守會章之金沙尊賞時尚會員均可參與此推廣活動。 只有在會員卡上列

印有其本人姓名和照片之會員才有資格參加此活動。

2. 濱海灣金沙將不對以下情況承擔責任：(a)電子傳送誤差或延誤、導致無法參與活動或其

他損失，(b) 偷竊、破壞、未經特許使用或修改的參加資料，或任何的技術、硬件、軟件

故障，(c)遺失或無法提供的連接系統，或延誤的電腦傳送。 當中包括由濱海灣金沙、使

用者或任何與推廣活動相關的設備或器材或任何技術或人為失誤所造成的問題，而可能限

制傳送程序或防止參加者參與此推廣活動，或(d)因任何原因而失去參加此推廣活動的機

會。

3. 下列各方均不得參與此推廣活動：（i）廣告公司及與濱海灣金沙之關聯的公司；

(ii) 任何辦理零售交易的租戶員工；和(iii)濱海灣金沙之員工及其直系親屬。濱海灣

金沙之員工應盡其本份通知其直系親屬有關不可參與此推廣活動的規則。濱海灣金沙保

留權利拒絕向確定為無資格參與的會員予以度假勝地積分。

4. 參加本次推廣活動之會員即表示同意：

a. 他/她已接受此條款及條件；

b. 不向濱海灣金沙私人有限公司、其母公司、旗下關聯公司、總監、員工、職員或代理

人索因推廣活動所造成的任何及所有損失、損壞、權利、索賠及行動，或者接收任何

礼品/獎品/物品，包括但不限於個人傷害、死亡及財產損壞的相關損失及傷害（包括

特別、間接及導致後果的損失）賠償；

c. 他/她將賠償濱海灣金沙私人有限公司因個人傷害或死亡、財產損壞、任何職責違約、

陳述或保障、知識產權侵權索賠、罰款、處罰，導致濱海灣金沙私人有限公司可能由

於或因為推廣活動參與者的疏忽行動、遺漏、欺詐、不當行為，或者違反職責、契約、

陳述或保障，而承或遭受或承擔或面臨起訴，所造成的任何損失、索償、要求、負債、

開支、消費。



5. 會員須遵守並同意此推廣活動之條款及條件，以及金沙尊賞時尚會員計劃的條款及條件。

6. 濱海灣金沙有權隨時修改、修訂或取消本次活動之條款及條件和本次活動之有關安排，而

無須預先作出通知。

7. 濱海灣金沙對推廣活動保留唯一及絕對的酌情權，包括但不限於延期、暫停或撤銷此推廣

活動，或對獎品分配和任何與之相關事宜做出安排調整。

8. 濱海灣金沙對此條款及條件保留最終解釋權。 濱海灣金沙對與活動有關的所有事項作出

的決定應是最終決定並具有約束力。 會員若無法遵守任何條款及條件，會員所累積的積

分將被取消。

9. 此推廣活動及所有條款及條件將受新加坡法律制約，參與者同意新加坡法院的專屬管轄權。

10. 非屬上述受條款及條件製約的任何協議夥伴的人士，將無權在合約（第三方權力）法

（ Cap. 53B ）下執行任何其協議或上述條款及條件。

11. 此條款及條件的中文版本僅供參考。 如果此條款及條件的中文版本和英文版本之間出現

詮釋上的差異，應以英文版本為準。




